



西环审表〔2025〕13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内蒙古白音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煤质提升智能化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内蒙古白音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内蒙古白音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煤质提升智能化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由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西乌旗分局委托内蒙古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盟分公司对《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估，出具了评估报告（锡环投评估表〔2025〕06号）。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本项目位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内蒙古白音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白音华四号矿矿区范围内。本次拟对白音华四号矿配套选煤厂进行技术改造，将现有的2台振动筛更换为2台高效智能滚轴筛，新增1台TDS智能选矸设备代替人工选矸，新上2套干选设备。配套新建一座干选车间，占地面积2700m²，主要用于安装2套干选设备及配套辅助设施。车间内主体设备为干选机，配套辅助设施包括物料输送系统（皮带机）、除尘系统（配置布袋除尘器及风机）、电气控制系统等。本次技术改造不新增煤炭入选量，选煤厂入选规模为800万吨/年，原煤来源于白音华四号矿井工矿，与现有工程一致。项目总投资5118万元，环保投资300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5.86%。
《报告表》认为，该项目为选煤厂技改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4年第7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的规定中鼓励类第三项“煤炭”中第4款“煤炭清洁高效洗选和洁净型煤技术开发与应用”，属于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调查，本次技改不新增用地，评价范围内无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特殊环境敏感区，不涉及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脆弱区、禁止开发区域以及其他各类保护地，根据生态红线的主要划定依据，该项目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根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锡林郭勒盟“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意见修改单和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通知》（锡环委办发〔2024〕1号）中西乌珠穆沁旗生态环境准入清单，项目符合环境准入清单要求。在原选煤厂内进行改造。该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选煤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由各自除尘器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固废主要为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和煤矸石，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掺入精煤外售，煤矸石全部用于井田沉陷区和露天采坑回填，不外排。综上，该项目符合“三线一单”及准入要求。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1、大气污染防治方面。项目施工期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施工、运输及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扬尘等。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基础开挖等过程，应洒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的湿度；对施工场地内松散、干涸的表土，经常洒水防止扬尘；加强回填土方堆放场的管理，采取土方表面压实、定期喷水、覆盖等措施；不需要的泥土、建筑材料弃渣应及时运走；加强施工区域的管理，建筑材料的堆场应定点定位，不宜设在居住区的上风向，根据风速，采取相应的防尘措施，对散料堆场采用水喷淋防尘，或用蓬布遮盖散料堆。
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集中于干选机、转载点产生的粉尘。建设单位应建设封闭式干选车间，干选机产生的粉尘应设置集气罩，并采用布袋除尘器，经处理达标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转载点处应采用布袋除尘器，经处理达标后由除尘器排风口排放。
2、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废水主要为运输各种物料车辆冲洗过程产生的少量施工废水及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等。施工单位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施工场地文明施工及环境管理暂行规定》，对地面排水应进行有组织设计、收集回用；严禁将施工废水直接外排，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全部用于厂区洒水抑尘。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煤矿工业场地原有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营运期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本次技改不新增劳动定员，不新增生活污水量。
3、固废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和改造工程产生的建筑垃圾等。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至住建部门规定的消纳场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置。运营期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选煤过程产生的煤矸石、废气处理除尘收集的煤尘和设备维修产生的废矿物油等。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于垃圾桶，由环卫部门定期处理。产生的选煤矸石应全部用于井田沉陷区和露天采坑回填。除尘器收集的煤尘掺入精煤外售。设备产生的废矿物油属于危险废物 ，产生后收集于储油桶中，依托煤矿已建成的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单位应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管理，定期保养，对建筑物外部采用围挡，加强工地的噪声管理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应在设备选型中选择可靠先进的低噪声设施；对于产生较大噪声的设备，在进出口处安装消声器和设隔音操作间，以阻隔噪声的传播；振动转动设备安装时设置减振支座，包扎阻尼材料，并提高安装质量；加强操作人员自身保护，发放防噪用品，设隔离操作间，以减轻人员与高噪音设备长期接触。通过落实上述噪声防治措施后，确保厂界噪声符合标准限值要求。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西乌旗分局对该项目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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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盟生态环境局西乌旗分局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年5月13日印发
